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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巴南区司法局
关于开展行政复议和人民调解相结合化解行政

争议工作的通知
巴南司法发〔2019〕87 号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各部门，有关单位：

近年来，区政府、各镇街、各部门的行政复议案件不断增多，

为进一步有效化解行政争议，发展新时代“枫桥经验”，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》《中共

重庆市委办公厅、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〈关于完善矛盾纠

纷多元化解机制的实施意见〉的通知》（渝委办发﹝2017﹞3 号）

等法律法规和文件的规定，现将在我区开展行政复议和人民调解

相结合化解行政争议工作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总体要求

（一）主要目标

行政复议职责得到切实履行，人民调解作用优势进一步发挥；

行政复议、人民调解纠纷解决机制有机衔接，行政复议制度不断

完善；行政机关在解决行政争议上的重要作用得到充分发挥，能

够及时有效化解矛盾纠纷，实现“定纷止争、案结事了”的行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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复议目标，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。

（二）基本原则

——坚持以人为本、高效便民。把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作

为出发点和落脚点，及时有效化解行政争议，努力减少人民群众

在维护自身权益上的成本、障碍和困难。

——坚持依法依规，稳妥推进。在法治轨道上探索开展行政

复议和人民调解相结合的方式解决行政争议，做到程序实体合法，

不得违背法律、法规和国家政策；不得因调解而阻止当事人依法

通过仲裁、行政、司法等途径维护自己的权利，不得损害国家利

益、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。

——坚持自愿公正，协调联动。在行政复议程序中引入人民

调解方法化解纠纷，应当在当事人自愿、平等的基础上进行，尊

重当事人的权利，确保调解公平公正。坚持“属地管理、分级负

责”原则，充分发挥司法行政部门、涉事机关、人民调解组织的

职能作用，形成高效便捷、各司其职、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。

二、工作方式

（一）衔接范围

行政复议和人民调解相衔接，是指行政复议机关、行政复议

机构依照法律、法规规定，在行政复议过程中，组织申请人、第

三人就行政争议进行协商、调解，有关当事人自愿就化解行政争

议达成一致意见，经行政复议机关准许终止行政复议程序、化解

行政争议的活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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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复议机构在自然资源权属、知识产权侵权补偿、工伤认

定、物业管理纠纷等行政机关对行政复议申请人和第三人之间作

出行政确认、行政处理决定、行政裁决的领域可以探索适用人民

调解方式化解行政争议。

（二）衔接程序

一是甄别告知。行政复议机构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后，对依法

适合进行调解的行政争议，告知行政复议申请人有申请调解的权

利。行政复议当事人各方自愿调解的，移送到区人民调解指导中

心统筹协调人民调解组织进行调解。

二是依法调解。各人民调解组织应当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

调解法》《重庆市人民调解条例》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及时

指定或由当事人选定人民调解员，依法开展调解工作。人民调解

员应当充分听取行政复议申请人和第三人（调解当事人）的陈述，

讲解有关法律、法规和国家政策，耐心疏导，在当事人平等协商、

互谅互让的基础上提出纠纷解决方案，帮助当事人自愿达成调解

协议。

三是调解协议。经人民调解组织调解达成协议的，制作调解

协议书。对需司法确认的，人民调解组织应当引导协助当事人向

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。

四是复议结案。行政复议申请人、第三人自愿达成调解协议

的，行政复议申请人及时向行政复议机构提交撤回行政复议申请，

行政复议机构应当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的规定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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止行政复议案件审理。经人民调解员调解，行政复议申请人、第

三人没有达成调解协议的，各人民调解组织应当终止调解，在3

个工作日内将调解结果告知行政复议机构，行政复议机构应当及

时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的规定作出行政复议决定。

（三）有关要求

行政复议和人民调解结合解决行政争议工作，是在严格执行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》

规定的基础上实施。各级行政复议机构、人民调解组织应当按照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》

规定的时限，切实履行行政复议、人民调解职能职责，各级行政

复议机构在转送调解申请时，应当函告调解时限，调解不成，应

当及时作出行政复议决定，不得因引入人民调解机制而违反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规定的时限作出行政复议决定；各人

民调解组织原则上应当在行政复议机构函告的时限内履行调解

职责，在调解结束后3个工作日内将调解结果告知行政复议机关

（机构）。

三、组织保障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镇街、各部门要充分发挥在矛盾纠

纷化解中的领导作用，积极支持各级行政复议机构和人民调解组

织探索行政复议和人民调解结合解决行政争议工作。

（二）加强协调联动。各级行政复议机构、各人民调解组织

应当依法履行行政复议、人民调解职能职责，整合资源、加强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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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联动，完善工作机制，切实减轻人民群众在依法维权中的负担。

重庆市巴南区司法局

2019 年 9 月 3 日


